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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加所有机械和设备保险条款 

兹经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同意，鉴于投保人已支付了附加的保险费，在本保险期间内，

本保险合同扩展承保由被保险人的机械设备、装置、建筑物自动控制系统，客货电梯，起重

机或吊车等造成的任何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。但，不包括被保险人所有的机

动车辆。 

被保险人应保证上述机械,设备, 装置, 建筑物的自动控制系统, 客货电梯应由专业

技术人员进行不少于每三个月一次的定期维护和保养。 

本条款系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险条款。本条款与本保险合同约定的

主险条款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，以本条款为准；本条款未尽事宜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 


